[bookmark: _GoBack]臺北市立明倫高中112學年度社團週校園永續發展主題說明表
	日期
	113年4月15日（一）至113年4月19日（五）

	地點
	

	社團
	                  
	負責人姓名
	

	內容概述
	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（可參照注意事項第五點）

	照片
	




※注意事項：
一、本說明表繳交時間：即日起至4月26日（五）16點30分前繳至學務處訓育組。
二、社團不得進行與原申請內容不符合之活動內容。
三、活動後請立即完成場地清潔及復原工作(含垃圾及回收物處理、防疫清消等)。
四、場地或相關設備如有損壞、短少，社團應負修復或損害賠償之責任。
五、各社團若以活動主題「永續校園」為佈置或表演主題，請於內容概述處說明，經審核後與主題符合，得加一點。
六、[image: ]以上規定如有未盡事宜，將隨時補充修訂，請密切注意學務處的最新訊息！
image1.png




